附件：1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行政执法分类检查事项目录
	序号
	抽查事项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1
	对采供血机构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乐山市市中区
卫生健康局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2
	对本行政区域内开展放射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三十四条

	3
	对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执行法律法规、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二条、《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一条、《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4
	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的疾病防治工作，以及工作人员的卫生防护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5
	对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实验室和菌毒种保藏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6
	对疫苗流通和实施免疫规划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七十条

	7
	对有关机构（医疗卫生机构、托幼机构、衣物出租和洗涤机构、殡仪馆火葬场等）场所和物品的消毒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8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及实施办法、四川省实施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包括对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

	9
	对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的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10
	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监督检查（包括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的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bookmark: _GoBack]《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条

	11
	对医疗保健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是否开展两非行为进行定期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第四条

	12
	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

	13
	对狂犬病防治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四川省预防控制狂犬病条例》第三条

	14
	对医疗卫生机构履行精神障碍预防义务的情况进行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七条

	15
	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医疗服务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二十条、《护士条例》第五条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第五十三条、《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